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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a's Disappearance and Remolding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Art's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System

DU Fangru1; TIAN Lianye2

1 2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Building on Benjamin's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like photography and film) liberated art from ritualistic worship, shifting its focus to display value and political
function. The digital age extends this liberation: AI, VR/AR,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reate new art forms,
impacting the traditional "aura" and value system. Concurrently, digital art introduces issues of copyright and the
digital divide.
[Objective] Starting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Benjamin's "aura" due to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changes in art's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t analyzes digital art through
technology, aesthetics, form, and ethics, revealing technology's impact on traditional art and discussing digital
art's interactivit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Method] Combined with Benjamin and other theories and specific cases, from the technology, experience,
ecology, ethics multi-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contrast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imes.
[Results] Digital art reconstructs art noumen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ecology, but it also exposes eth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copyright dispute, digital divide and market bubble.
[Conclusion] The " distributed brilliance " of the digital age is not based on material uniqueness, It is reflected
in the variability of program generation, the non-replicability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the " relational truth " given by blockchain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to promote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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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灵光消逝与重塑：论数字艺术对传统审美体系的冲击

与重构

都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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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连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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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山东管理学院，济南，250000，中国

摘要

【背景】基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灵光”消逝，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如摄影、

电影）解放了艺术的仪式崇拜功能，使其转向展示价值与政治功能。数字时代延续了这一解放性逻辑，

AI、VR/AR 等技术催生新艺术形态，传统“灵光”与价值体系受冲击，同时数字艺术伴生版权、数字鸿沟

等问题。

【目的】本文从瓦尔特·本雅明
i
的“灵光”概念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消逝出发，旨在讨论数字时代中艺术

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所面临的转变。本文从技术、审美、艺术形态、伦理等维度剖析数字艺术，借

本雅明“灵光消逝”理论，揭示技术对传统艺术的冲击，探讨数字艺术的交互性与审美现代性，为社会

发展提供参考。

【方法】结合本雅明等理论与具体案例，从技术、体验、生态、伦理多维度解构，对比不同时代艺术特

征。

【结果】数字艺术重构艺术本体、审美体验与生态，但也暴露版权争议、数字鸿沟、市场泡沫等伦理与

现实问题。

【结论】数字时代所诞生的“分布式灵光”，并非基于物质唯一性，而是体现在程序生成的可变性、交互

体验的不可复制性、社群共识的价值认同，以及区块链技术所赋予的“关系性原真”之中，未来需平衡

技术与人文以推动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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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摄影术诞生后，技术改变了艺术。瓦尔特·本雅明在他于 1936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

艺术作品》中就预言，摄影、电影这种机械复制技术会使原来凝结于艺术的“灵光”逐渐消逝。“灵光”

的内涵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艺术品的唯一呈现。本雅明认为，文艺作品并非只有被奉祀的灵光，而

是原本就拥有生成主体作用的灵光，它是基于作品本身所具有本真性、权威性以及时间性的历史积淀，

以及它来自作品制造者的神圣威仪力量。复制性只是让作品摆脱传统的仪式崇拜功能，拥有更多的政治

展示功能，并且变成可以被无数人触摸和看见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无限复刻还缺少不可言喻的尊严

与宗教般庄重的神圣“在场”。

虽然相距只有短短的一个世纪，“机械复制”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当前的数字世界却已经来到了

“数字生成”的新时代，这也是由算法、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和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聚合而成的世界。数字技术极大提升了复制的精确度与传播效率，使得基于数字平台所创造的

艺术品早已不可能出现“原作”。究竟一幅 AI 画作是否拥有“原作”，一件基于代码、可以被无限次完美

“复制”并且可以展现于无数屏幕之上的数字艺术品的价值基础到底是什么？当观众通过交互不断改变

作品的形式，甚至成为创作者本身时，曾经的一套“作者-作品-观者”的生产消费观是否还能继续维持？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回溯数字艺术的理论脉络，列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深刻地揭示

了新媒体逻辑的核心——即可计算、可模块化与可自动化——如何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艺术以物质实体

为基础的创作与鉴赏范式 (Manovich, 2001)。

本文意在说明，在数字时代快速发展的大潮下，传统的“灵光”，由物质属性和唯一性构成的“灵光”，

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消散了，然而，技术的辩证法却也产生了新的价值形式，创造了我们或许可以称

之为“数字灵光”或“分布式灵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以独特性为基础，而是体现在由

程序构成的可变性、体验感不可复制性、人与社群合作建立起来的认同感和由此产生的新式的“数字证

书式”唯一性中，而“消逝”与“重塑”是数字艺术发展的一种张力，以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

技术如何对现代文化形态、人类感知进行重新塑造。

2 技术颠覆与艺术本体的流变：从“复制”到“生成”

数字技术对艺术最根本的冲击在于其对艺术本体的重新定义。此一流变呼应了罗伊·阿斯科特关于

“远程通讯文化”的预见性论述，即艺术的核心正从创造永恒的静态物体，转向构建充满参与性与涌现

性的过程与关系网络 (Ascott, 2003)。机械复制时代尚存在一个可被复制的物质原型（如油画原作、雕

塑原作），而数字时代则使艺术的“本体”变得模糊、流动甚至多重。

2.1 从静态客体到动态过程

比如传统艺术——绘画、雕塑等作品本身是静止的、完结的、封闭的，观众面对的是独立的完整且

固定的作品客体；数字艺术中的软件艺术、生成艺术（GenerativeArt）、互动艺术等是以代码、算法或

系统为载体而展开，创作者所创造的不是确定性的“结果”，而是可以由它得出无数种结果的“规则”或

者“过程”，如案例所言：艺术装置编程师凯西赖斯（CaseyReas）和本弗莱（BenFry）开发 Processing

编程语言，就使艺术家可以通过一段代码生成一幅视觉艺术作品，由于初始变量的不同每次的呈现都不

会完全相同。因此这里的“原作”并不是指某次运行后的图像，而是那几行代码本身。

艺术作品之前的“灵光”，部分被转移到了代码层面的逻辑之美和生成程序的偶然性上面。由此在生

成艺术中，艺术本体从静态客体转向动态过程，代码与算法构成其哲学基础。代码不仅是工具，更是艺

术本体的载体，其逻辑结构本身具有美学价值与生成潜力。然而，规则本身既具有美学价值，也存在限

制性：规则定义了艺术品的生成边界，其严谨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生成艺术的核心魅力，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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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预设性也可能限制艺术的无限可能性，需在算法设计中寻求平衡。对此，克里斯蒂安·保罗在《数

字艺术》中进一步阐释，此类艺术的关键已从创造“图像”转向设计“行为”，艺术家的核心角色也随之

转变为能够引发动态体验的复杂系统架构师 (Paul, 2008)。

其次因“授人以渔”——由艺术家规定边界和游戏规则，由算法或者随机完成最终结果的作品，使

得作品带有“生命感”，成为非僵死的客体，而是拥有自身演化逻辑的有机体，这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说，

本来是封闭的知识，后来因变式的存在，才得到无限丰富的来源。举例来说，土耳其的艺术家雷菲克·阿

纳多尔用机器学习算法将城市公共大数据（比如交通流量、气象信息等）处理成一系列有无限延展性的

图像流，并让这些图像流在巨大建筑物表面不断循环变化，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动时便构成了引人入胜的

沉浸式视觉景观，在这里，艺术本体不再是最终某个或几个画面的定格，而是艺术被感知的过程：如何

收藏这个“过程”？又该如何来向人介绍“系统”？这都使得美术馆需要考虑艺术品的定义与意义以及

艺术品的所有权问题。

2.2 人工智能作为共创者

近年来，AI 艺术的兴起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诸如 DALL-E、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 AI

绘画工具，它们允许用户通过输入文本提示（Prompt）来生成图像。在此过程中，艺术创作的主体性发

生了分裂。用户的创意和提示词引导着方向，但最终的视觉呈现是由海量数据训练而成的神经网络模型

“计算”得出的。AI 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如画笔），而是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共创者”（Co-creator）。

这引发了关于作者身份、原创性和创意所有权的一系列新问题。AI 生成的艺术品，其“灵光”同时蕴含

在人类意图的巧妙构思和算法模型的“黑箱”魔力之中。若将 AI 艺术置于弗兰克·波珀所描绘的“从技

术性艺术到虚拟艺术”的宏大历程中审视，它标志着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一个新高峰，其本质是人类与智

能系统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意图、控制与涌现的协同“生成性行为” (Popper, 2007)。

AI 艺术创作是提示工程与算法“黑箱”之间的一场“斗争”。将 AI 视为“共创者”本质上是一种修

辞性比喻，其“创造性”源于对海量训练数据的统计模仿与风格重组。这引发了关于 AI 是否具备主体性

与真正原创性的核心争议。在论述其创作过程时，必须正视训练数据潜在的版权争议（是“学”还是“盗”？）

以及算法模型缺乏可解释性（“黑箱”问题）所带来的伦理与法律困境。AI 艺术引发著作权争议的核心在

于：训练数据的版权归属、算法黑箱的可解释性，以及人类与机器在创作中的权责边界。艺术家(或者用

户)必须用精准的文字语言来“指导”或“唤醒”AI 在海量数据中学会的视觉范式。因此，同一个词在不

同的模型中或是不同的时段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结果的好坏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故而，AI 艺术创

作的成功需要创作者深入透彻地掌握模型特点，发挥丰富且敏锐的想象，挑选出最合适的生成结果，同

时还需要创作出最终作品美感氛围的提炼、筛选和组织工作。这就相当于一部电影拍摄完成后，它的呈

现效果是导演与一名即兴发挥极好的演员互相协作的结果：导演提供背景及状况、指令等条件(也就是那

个提示词),而演员(AI)贡献了意想不到的演出(图象)。最终的灵光一是来自导演(人类)的构架，也是演

员(人工智能)独特“解读”下来的内容。AI 艺术也逼迫我们思考：当“创意”并不是从无中生有而是把

现成的视觉元素重新整理再转变成某种风格时，那么人与 AI 有没有不一样的创造性存在呢？如果与 AI

作品的对比让我们更能意识到人究竟还有没有自己创造性的一面，那么这也应成为一种数字艺术下的哲

学。

2.3 本体论的悬置：虚拟实在与沉浸式环境

与 VR/AR 技术将艺术从两个维度和三维物理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叙事相关联，当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

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其带来的全新浸入式体验打破了对现实世界的观看限制。艺术作品不再是供人观赏

的客体，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的身体进入其中，可在其中穿行、生活及游历的世界。与团队

Lab 联合打造的 VR 展厅，通过把观众的身体运动融合到光线变化的过程中，让身体也成为作品不可缺少

的部分。奥利弗·格劳在《虚拟艺术：从幻象到沉浸》中的研究揭示了沉浸式艺术的谱系，并指出 V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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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所追求的终极美学目标，乃是构建一个能完全包裹并欺骗观众所有感官的、自洽的幻觉宇宙 (Grau,

2003)。数字时代下，艺术本体成了一件依附于受众临场性的“事件”或者“场域”，“在场”的瞬时性决

定了每一个艺术事件是一次性的，但是实现艺术作品的数字程序是可以反复运行的。可见，“在场”的独

特性是数字艺术的一种新形式的灵光。

3 审美体验的重构：交互、沉浸与参与式文化

艺术本体的流变必然导致审美体验方式的深刻变革。数字艺术挑战了康德式“无功利静观”的传统

审美模式，强调身体的介入、心灵的沉浸和主动的参与。

3.1 从“静观”到“交互”

传统的艺术欣赏需要人在一定的审美距离中凝神静观，而数字交互艺术则主动邀请甚至是要求人们

打破了这样的距离，在某种视觉、听觉、触觉或者数据输入等形式上对作品进行实时互动，在这种交互

之中，人的行为改变了作品原本的形式、故事的发展或者是作品的发生脉络，在一定程度上让审美不是

单向的接受变成双向的或者对话式的“共创”，每一次的互动都是独特的，每一次的审美体验都是不可复

制的，数字灵光所具有的交互的、不可重复的即时性成为数字灵光的一个新的源头，那不是借助于物来

获得的一股灵光，而是依靠人和机器一同完成的互动的行为事件。另外就是一种互动性带给人的具身化

的认知的艺术体验：观众不仅仅是“思考”了艺术品，而且是用自己的全身心去“感受”并“建构”了

艺术品。如有一些互动装置里观众的身体影子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脚步声引起旋律的变化，呼吸频率等

都影响着视觉元素等等。人的全身心投入到其中，得到的是更个人化、内化以及不能以语言表达的审美

体验。数字交互艺术将身体置回审美体验的中心，创造出基于身体动作与感知反馈的全新的“身体-艺术”

关系。这种“具身化”体验，并非直接等同于梅洛·庞蒂所描述的基于肉身知觉的传统经验，而是通过

技术媒介实现的虚拟具身，它拓展了知觉现象学的边界，将身体知觉延伸至数字领域
[5]
。然而，这种拓展

也需警惕其与物理身体的断裂，避免技术媒介对感知的异化。数字交互艺术中的“具身化”体验，并非

直接等同于梅洛·庞蒂所描述的肉身知觉，而是通过技术媒介实现的虚拟具身。这种体验拓展了知觉现

象学的边界，但也需警惕其与物理身体的断裂。

3.2 沉浸感的追求

借助 VR/AR 技术以及巨大的多媒体装置呈现更加完整的身临其境的效果，试图使虚拟与现实模糊界

限，在观者体验“置身”其中的过程中调动所有的感觉官能——视、听、触，甚至嗅和味，在达到“心

流”状态的同时创造无比强烈的个人化的“在场”体验，带来的撼动人的力量绝不亚于亲身面对传统艺

术杰作所带来的震撼。

由此可见，追求终极的沉浸体验——“临场感”，即达到能够让使用者陷入到虚拟世界中并产生“真

实存在感”的目标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条件，除了更高的清晰度、更精准的头部跟踪、更逼真的 3D 环绕声

效和更精准的力反馈设备等进一步完善的技术手段之外，还需要的是叙事、空间、声音以及交互等几种

方式有机融合在一起。VR 艺术作品《彩虹尽头》作为沉浸式虚拟环境里最典型的例子，观众可以进入这

个如梦境般的场景中慢慢闲庭信步，置身于诗意般的环境中，并且还可以动手参与一些事情，在虚幻之

中对现实中所经历的故事情节进行改变等等。观众由此被带入到了封闭的时空泡内，此时艺术就不是观

众以外的一个对象了，它成为了观众的一个物理性的所在空间，其散发出来的“灵光”就是一种包孕性

的、包围性的场域，在这样的氛围下，不用你去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其形而远其势，反而可以让你放

开手脚，身无蔽形地完全把自己交付给那个景观，身体愉悦感也是出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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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群参与与共识价值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将人类对于数字艺术的接受与传播，转化为了一种集体性的仪式。一朵网络艺术

之花(一词条、一 GIF 动画、一段火爆视频)是否绽放于大众面前，更多的不在于这一朵花本身的品质好

坏，而是需要靠广大网友点击了没有、评论了没、转发了没有、再创造的活跃度有多高来决定。这朵花

有没有独特的“灵光”，就在于它能不能引起大家的文化共鸣、赢得大家的社群共识。比如数字艺术家

Beeple 的 NFT 作品《每一天：前 5000 天》，就是以其独特的文化事件、社群身份象征意义而被大众所认

可并给予不菲的价值评价。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经统治着艺术价值尺度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权威

艺术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等或许应该把一部分话语权交给网络化的广大用户/群体吧。

4 艺术生态的变迁：NFT、区块链与价值体系的革命

如果数字技术已经从这几个方面改造了艺术的生产、消费和呈现的话，那么作为元宇宙数据世界基

础设施之一的区块链和 NFT 无疑是解决了从艺术产生之初就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无法停止复制的技术

下如何完成对艺术品的产权和价格的确保？这是困扰着整个艺术市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技术路径

也引发了新的忧虑。乔纳森·齐特林关于互联网“可生成性”与“被锁定”于封闭系统的深刻警示，为

审视当前 NFT 生态在特定区块链上的中心化趋势及其长远可持续性，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 (Zittrain,

2008)。

4.1 区块链：重塑“数字原真性”

区块链是基于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给数字文件打上一个可验证的“数字证书”，这也

就是说：NFT 并非数字艺术作品本身，它仅仅是一个代表这幅艺术画作中某个特定版本的一个独一无二的

证明，是其所有权与来源的凭证，是一个关系性的、信息性的原真。董瑞源(2021)在《NFT 与艺术金融：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精准地指出，NFT 的本质是一场基于密码学信用的范式创新，它通过技术手段在数

字的汪洋中人为地构筑了“稀缺性”的岛屿，并以此重新定义了数字时代的“ownership（所有权）”。其

“原真性”建立在区块链的技术可信性之上，但也易受投机资本操控，导致艺术价值被金融逻辑架空。

NFT 巧妙地在数字世界中重新创造出了一个“唯一性”和“原真性”，就是说拥有了一个 NFT 就意味着你

拥有了这个网络能够共同见证的一个与这个数字资产相关联的一个独特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数字灵光”

的技术化和制度化的包装。

以上“关系性原真性”做法，是数字艺术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解决了数字作品的“稀缺性”问题：

尽管任何用户都可以复制一个数字文件，只有 NFT 持有人才能在区块链网络上得到认可为其“正版”；也

就是说，在当前场域之下获得广泛认同的“正版”。有如摄影时代中，即便一张底片上的照片可以无数次

地拷贝印制，但只有摄影者的手中那张印有该照片一定编号的限量版才有收藏价值一样，这里的认证工

作被进行了自动化的、去中心化和全球化的操作，即被 NFT 手段予以了实现；在此基础上，同时因记载

于区块链内的交易数据具有无法篡改的历史交易记录（provenance），清楚记载了这件作品从一开始创作

就存在的全部流转经过，是数字艺术品可像古代大师画作一样拥有一份完整的可以追踪的“履历”证据，

在数字艺术品变成有价值的资产、资产属性日益凸显的同时，其便同样也拥有了艺术品的灵气以及艺术

穿透力，使本真得到了最大化表达，正是这份透明且可追踪的历史构成了数字艺术品的“灵光”所在。

4.2 新型经济模式与艺术家赋权

NFT 造就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市场模式，智能合约会令每次二级市场的转售分得一定的版税，这无疑给

予了艺术家——包括很多早期的数字艺术家——一个可持续性的收入途径，并且，让艺术家失去了传统

艺术市场中，在作品首次出售后将与市场的联系斩断的传统形式；另外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绕过了画

廊、拍卖行等中间环节，让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家可以直接向全世界的收藏家社群展销自己的作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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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制所引发的，不仅是经济模式的变革，更是对艺术创作主体性的重新探讨。吴琼(2019)在关于 AI 艺

术的争论中已然触及类似的核心：当创作不再是单一个体的灵光闪现，而是分布于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

时，价值分配与作者身份的确认为何必须被同步重构。

由此可见，“可编程的版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机制，既能让艺术家从经济层面得到赋能，

又能促进人们对于艺术创作以及艺术价值收益关系的认识重构，即承认艺术品的价值是一个长期不断地

累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价值源泉的创作者应该长期参与并分享。引导艺术家做出更长期、更

深刻的创作，而不是不停地跟随市场追求所谓的当下热点话题。

4.3 泡沫、争议与反思

然而，NFT 市场也充斥着投机泡沫、能源浪费（如 PoW 机制的环保问题）、金融诈骗和版权纠纷等风

险。许多人批评 NFT 将艺术品转化为金钱游戏和商品，背弃了其文化意义。必须明确，NFT 作为所有权凭

证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往往与数字作品的本体（代码/文件）分离，导致艺术价值被金融逻辑架空。

原真性的概念与稀缺性的关联，应与金融投机的风险并重，避免过度肯定其“革命性”。这确实只是一种

不完美的实验，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着人们再次思考，在新时代下，艺术真正的价值是怎么被定义

的？它的价值是审美价值？还是文化价值？抑或是社交价值？亦或者是直接的金融投机？这样的争论就

是数字艺术与当下社会之间最好的对话方式。

5 伦理困境与未来展望

数字艺术的蓬勃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焦虑。

5.1 版权与原创性的模糊

培训 AI 艺术的数据大多是网络上没有明确授权的图片，那么就出现了大范围的版权纠纷：“学”还

是“盗”？作品的版权到底是谁——提供“构思”的人、编程者还是 AI 本身？现行的法律是无能为力的，

它挑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产权法则的基本假设：传统意义上的版权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拥有的一种独创

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没有主体意思基础的数据驱动下的“创作”。若将视野延伸至李四达在《数字媒体

艺术简史》(2016)中所勾勒的演进脉络，便会发现，当前 AI 艺术所面临的版权困境，并非一个孤立的突

发事件，而是数字艺术在其发展进程中，技术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间持续张力的一次集中爆发。目前

各国关于 AI 艺术的生成物是否具有独立的可享有的版权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认 AI

生成物的单独的版权性，但是由于其涉及到人类成分部分，在究竟有无单独权利也并不确定，所以在此

方面要做出新的伦理准则，建构起新的有关数字时代的创造性的法律规则与范式，才能更好地应对数字

时代的创造性的相关领域，为其提供法律支撑。

5.2 数字鸿沟与可及性

数字艺术的创造与欣赏需要贵重的机器、飞快的网速与高深的知识，艺术新的不平等出现了，能否

消费得起 VR 头盔？能否买得起 NFT?是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复杂而专业的计算机编程、AI 工具？如果不

考虑数字工具本身是如何为人们所提供的，我们担心数字艺术可能会加深而不是减少现有文化领域之间

的裂痕。“数字鸿沟”表现出来的有经济层面上，高端创作的工具、高品质的体验设备是大多数家庭难以

负担的；有技能层面上，包括编程、3D 建模、算法思维等新艺术的“门槛”，不再掌握传统艺术的教育系

统下的人才很可能无法适应未来数字艺术设计人才的匮乏；还有认知层面上，不少接受度较低的高度技

术化数字艺术作品（区块链概念艺术、算法艺术）很难被大众了解与认识
[12]

。针对以上问题，公共艺术

机构应及时作出应对举措，在提供平台给更多人提供普惠的 VR/AR 体验服务，设立数字公共创作工坊，

并开展相应的数字艺术普及教育工作，让数字艺术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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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感知的同质化与人的异化

然而当今在算法推荐系统的支持下，我们拥有了更多接触好作品的机会，却可能让不少的人待在“过

滤气泡”里面，变成同质化的。算法推荐系统导致的“过滤气泡”与审美同质化，本质上是数据资本与

注意力经济的产物。数字艺术中的“异化”不仅是个体沉迷的结果，更是资本逻辑与技术权力对主体感

知的殖民。虚拟世界对于人类情感的巨大影响是否会降低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程度？作为数字艺术发

展中必须伴随的人文思考。一方面，算法虽方便了人们的艺术欣赏活动，但无疑又使得人们的艺术欣赏

逐渐成为了“快餐化”、“标签化”的东西，人们的审美享受和品味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而算

法则是不断强化人的既定偏好，使得人们对陌生风格的偶然接触减少，无法给自己的心灵带来启悟；另

一方面，人们会过于沉迷于虚拟世界当中，导致与现实产生一定的脱离感，人们的精力只放在对虚拟世

界的感官享受上面，时间一长，便会导致人对现实世界的倦怠，甚至会患上“虚拟后遗症”，比如人们在

现实生活中没有规律，精神疲倦，缺乏现实生活动力等。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保持着批判性的主体意识，

学会辨别、取舍，在沉浸式体验数字艺术的同时，仍然需要兼顾虚拟与现实、算法推荐与自主发现、虚

幻互动体验与深度观照沉思的理性思辨品质，这也是数字艺术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放眼未来，数字艺术也不会取代传统艺术，就像摄影也不会取代绘画一样。二者会共存互融、互相

渗透，使人类表达更完整。艺术的形象或形式上可能是“物理-数字”混合体(Phygital),空间和数据彼

此衔接；艺术的表现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着，越来越多样化。理解数字艺术就是要理解技术是如何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是如何塑造人们的认知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数字艺术中“灵

光”的消逝与重塑的张力，揭示了技术对传统审美体系的冲击与重构，经过技术洗礼之后的文化艺术更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辉。

6 结语

本雅明提出“灵光”消逝，并非仅指传统艺术价值的丧失，而是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如摄影、电影）

解放了艺术的仪式崇拜功能，使其转向展示价值与政治功能。数字时代延续并扩展了这一解放性逻辑，

为“分布式灵光”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前提。“分布式灵光”是数字艺术新价值形式，基于程序可变性、交

互不可复制性、社群共识认同及区块链关系性原真性，而非物质唯一性。它存在于数字化产品的瞬间原

型、数字交互的个体化价值及社群共识建构的数字身份中。数字艺术并非否定绝对性，而是拥抱流动、

关系与事件中的真实，是对现代的“重塑”艺术。

数字艺术的意义是多维度且深远的。在艺术领域，它艺术领域冲破传统桎梏，催生新创作路径、审

美与价值，丰富艺术内涵外延，推动其从静态封闭转向动态开放交互。从宏观社会视角看，以数字艺术

为切入点，能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在技术浪潮下的发展走向，为理解未来社会文化、经济、技术融合等提

供独特视角，助力人们把握时代脉搏。

但数字艺术发展也有明显局限性。理论上，其发展迅猛而相关艺术理论、批评体系滞后，难全面解

读复杂现象与逻辑；技术上，AI、区块链等不完善，如 AI 艺术版权模糊、NFT 存能源消耗与投机泡沫，

制约可持续发展；且数字鸿沟制约，部分群体因经济、技术素养难平等参与，限制受众与影响力。

展望未来，数字艺术前景不容小觑。一是与传统艺术深度融合共生，二者相互借鉴补充，共同拓展

艺术表达空间与价值维度。二是 AI、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持续创新优化，会为数字艺术带来更

广阔创作可能与更完善生态环境，推动其在技术赋能下实现新突破。同时，社会会更关注伦理与公平问

题，通过完善法律、加强公共服务等，促使数字艺术朝更包容、具备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因此，研究

数字艺术的目的远不只是停留在艺术层面，而是旨在以其为视点把握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需研究当代艺

术理论，参与讨论尖端技术、文化潮流及未来问题。虽当下宣扬艺术“灵光”熄灭，但技术洗礼后的文

化艺术未来将散发更璀璨深刻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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